厦门市会展项目申报材料审查及评估操作规程
为全面了解、掌握和评价我市会展项目的举办、承揽情况，更好地指导、规范会展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办展办会水平，按厦府办[2011]105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财政局商务局会展办关于扶持会议展览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特制定会展项目申报材料审查及评估操作规程，请各会展项目承办、承揽单位遵照执行。
一、评估目的
为奖励相关会展项目活动提供依据，为政府决策提供宏观数据支撑，规范会展市场环境，提升办展办会水平，全面推动会展业的发展。
二、评估范围
在厦门举办的、实行市场化运作的经贸类展览会或组织招揽的各类全国性巡回展览会；在厦门市举办的国内大型会议和国际性会议。
市政府另行确定支持的会议和展览（包括投洽会、台交会等）不在以内。获得本市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申请专项资金资助。
三、评估原则
本实施细则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全市承办、承揽的展览、全国性大型会议和国际性会议实施评估，以提升厦门市办展办会水平，规范会展业市场。
四、评估标准
展览评估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即专家现场评估和信息采集员现场信息采集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评估采用会前申报、会中现场检查、会后报送全部资料三部分进行综合考评。评估重点是展览的现场评估和信息采集、会议的现场核查和会后的资料报送。对提交虚假申报资料骗取会展专项资金的主、承办单位，一经发现，即取消申报资格，不予评估、奖励。
五、评估机构
展览评估工作由厦门市会展专家评估委员会实施评估和信息采集；会议评估由厦门市会议展览业协会组成会议评估小组予以评估。会议评估小组由2人以上组成。市商务局、财政局、会展办和会展协会会长不定期抽查。
六、厦门市会展项目申报材料审查及评估操作流程（参见附件）

七、评估的程序
会展项目的主、承办单位应在会展项目举办前10天向厦门市会展协会提交会展项目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一式两份）。会展协会予审后，由会展协会报市商务局初审。合格后，由市商务局出示《会展项目评估审查意见单》。市会展协会接“审查意见单”后组织专家小组进行现场核查、评估，出据评估报告并提出奖励资助意见。
项目申请应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申请报告；
2、《会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3、项目批准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4、项目工作方案；
5、主、承办单位协议原件及复印件或招揽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6、会议项目提供会议场所租赁合同、酒店住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拟参会境内外来宾名单；展览项目提供展览场地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实际展位平面图、展商列表（含展商名称、展位号、展位数）；

7、其它相关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还。逾期未提出项目申请的，视同自动放弃。

八、项目总结
项目结束后1个月内，申请单位应向市会展协会提交项目总结材料，具体如下：

1、展览奖励、资助项目需提供展览会总结报告、展览场租发票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2、国内会议项目需提供会议总结报告、会场场租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参会人员名单及酒店出具的住宿证明材料；

3、国际会议项目需提供会议总结报告、会场场租发票原件及复印件、境外参会人员名单（含国别等）、护照复印件、酒店出具的住宿证明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原件审核后退还。逾期未完整提交上述材料的，视同主动放弃，不予支持。
九、评估纪律
会展协会所有参加展览评估及会议评估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以下纪律：
1、必须坚持公平、公开、公正；
2、不得收受承办单位贿赂和宴请；

3、不得填报虚假数据，为承办单位谋利；

4、第一次违纪给予警告，停权6个月；第二次违纪，给予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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